
附件 

 

新《测绘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以下简称

新《测绘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营造测绘地理信息事业

发展良好法治氛围，拟订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测绘法》是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基

本法，学习宣传贯彻新《测绘法》是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在

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保障地位，认真落实《全国

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

年）》，按照 2016 年全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会议的要求，以

新《测绘法》颁布为契机，全面依法履行新《测绘法》赋予

的新职责新要求，扎实开展学习宣传贯彻系列活动，全面提

升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工作新能力新水平。 

（二）工作目标：聚集各方力量推动新《测绘法》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通过深入解读新《测绘法》颁布的重大背景、

重要意义和修订亮点，进一步增强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工作人员、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单位从业人员和社会大众的

测绘地理信息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增进各级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对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依法促进

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健康发展。 

二、主要任务和职责分工 

（一）主要会议和文件 

1、新《测绘法》新闻发布会 

配合全国人大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测绘法》立法

背景、修订重点、重大意义、解读立法亮点等。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日。 

会议地点：全国人大台湾厅。 

职责分工：办公室负责会同法规司做好新闻发布会的组

织协调；法规司负责组织准备答问参考等材料；宣传中心负

责起草新闻发布会实施方案，编印宣传素材等材料。 

2、学习宣传贯彻新《测绘法》电视电话会议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准确把握新《测绘法》战略定位

和主要内容，部署新《测绘法》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工作。 

完成时间：5 月 9 日上午 10:00。 

会议地点：北京电视电话会议中心。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印发会议通知和会议组织，办公

室协助做好会务工作。 

3、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新《测绘法》通知 

国家局印发文件，部署安排新《测绘法》学习宣传贯彻

系列活动。对各地落实新《测绘法》各项法律制度，做好新

《测绘法》配套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梳理权责清单，加



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等，提出明确要求。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一个月内。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起草通知。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

主管部门负责具体贯彻落实工作。 

4、印发贯彻实施新《测绘法》局内分工方案 

根据局机关各司室职责分工，拟定贯彻实施新《测绘法》

局内分工方案，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确保方案落到实处。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两个月内。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起草分工方案。 

（二）学习培训 

面向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全国测绘

行业单位有关人员，以熟悉掌握新《测绘法》主要内容为目

标，开展针对不同对象的学习培训活动。 

5、国家局机关人员和直属单位领导培训 

以测绘大讲堂的形式，由国家局领导为国家局机关全体

公务员和局直属各单位领导作贯彻实施新《测绘法》辅导报

告，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要求京外各直属单位人员观看。 

培训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 

培训地点：中国测绘创新基地。 

职责分工：直属机关党委负责组织工作。  

6、省局领导和职能处室负责人培训 

面向全国 31 个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举办 1 期

新《测绘法》培训班。 



培训对象：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分

管法治工作领导和承担法规工作职能处室负责人 1 名。 

培训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一个月内，为期一天半。 

培训地点：京外，具体待定。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印发培训班通知，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负责制订培训班实施方案和具体承办工作。 

7、智慧城市时空信息建设与城市管理专题研究班 

在 2017 年中组部举办的智慧城市时空信息建设与城市

管理专题研究班中，设置新《测绘法》的培训内容。 

培训时间：5 月，7 天。 

培训地点：宁波。 

职责分工：人事司、国土测绘司承办。 

8、省级及以下有关单位和人员培训 

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面向省、市、县级测绘

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甲、乙、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举办

新《测绘法》培训班。测绘资质单位内部开展新《测绘法》

学习培训。 

培训对象：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全体人员，市、

县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和有关人员；甲、乙、

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主要负责人；测绘资质单位领导和相

关人员。 

培训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2017 年底前。 

培训地点：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测绘资质单



位自行确定。 

职责分工：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

政区域内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甲、乙、丙、丁级测

绘资质单位主要负责人培训工作。各测绘资质单位负责组织

内部培训工作。 

9、印发新《测绘法》单行本和编印出版条文释义 

为配合做好学习培训工作，印发新《测绘法》单行本（中

英文版），组织编印出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释义》。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一个月内印发中文版单

行本，一个半月内印发释义，两个月内印发英文版单行本。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新《测绘法》单行本的印发工作，

负责条文释义的初稿起草、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和报审工作。

科技司负责组织新《测绘法》（英文版）的翻译初稿。 

（三）社会宣传 

创新宣传工作的载体和方式方法，带动和促进全民普法，

提高新《测绘法》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0、中国测绘报刊及网站开展宣传活动 

在《中国测绘报》、中国测绘新闻网、测绘地理信息微

博微信刊载新《测绘法》颁布新闻、评论员文章和各地学习

宣传贯彻工作动态，在《中国测绘报》开设“新测绘法大家谈”

栏目，开展新媒体宣传。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持续宣传。 

职责分工：宣传中心负责组织各项活动，负责起草新《测



绘法》颁布新闻稿和评论员文章，法规司协助。 

11、组织中央新闻媒体开展宣传活动 

新《测绘法》颁布后，及时组织中央有关新闻媒体宣传

报道相关新闻。请国家局领导就新《测绘法》颁布的重大意

义、主要内容和深远影响等，接受中央有关新闻媒体视频专

访。实施日，开展媒体集中宣传活动。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三个月内。 

职责分工：办公室负责协调，宣传中心负责组织宣传，

法规司协助。  

12、组织国家局网站及系统内网站开展宣传活动 

在国家局网站开设学习宣传贯彻新《测绘法》专栏，局

官方微博微信开设“新测绘法大家谈”栏目，组织有关专家、

行业单位和社会公众为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在

国家局英文版网站登载英文版新《测绘法》。 

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在其官方网站开设专栏，

及时登载新《测绘法》颁布后，各地开展的贯彻实施工作和

丰富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国家局将对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

主管部门开设宣传专栏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持续宣传。 

职责分工：办公室负责协调，管理信息中心负责国家局

网站和官方微博微信的宣传活动。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负责本单位网站宣传活动。 

13、组织知名互联网站开展宣传活动 



发动部分知名互联网站，通过门户网站链接、相关 APP

宣传、微博微信传播、线上答题活动、线上软文推广、图解

测绘法等新媒体形式，宣传新《测绘法》。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三个月内。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与新浪、搜狐、百度、腾讯、新

华网、第一视频等互联网站接洽和协调，提出具体宣传需求。

宣传中心负责与互联网站沟通策划新媒体宣传形式，制作宣

传内容。 

14、国家局驻地开展宣传活动 

新《测绘法》颁布日，在中国测绘创新基地悬挂热烈庆

祝新《测绘法》颁布类的宣传横幅，并在一楼大厅 LED 屏同

步显示。新《测绘法》实施日和宣传日，在中国测绘创新基

地悬挂热烈庆祝新《测绘法》实施类的宣传横幅，并在一楼

大厅 LED 屏同步显示，在创新基地显著位置张贴宣传画。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日、实施日和宣传日，持

续一周。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组织设计宣传画，机关服务中心

负责中国测绘创新基地的宣传活动。 

15、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行业单位宣传 

8 月 29 日，国家局举办测绘法宣传日主场活动。各省级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在本单位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发动地

方有关媒体、市、县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行业单位，

利用各类宣传资源，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宣传活



动。 

完成时间：8 月 29 日。 

职责分工：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16、组织开展普法宣讲活动 

根据全国普法办有关文件精神，组建国家局“七五”普法

讲师团，并在新《测绘法》宣传中积极发挥作用。根据地方

政府、地方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行业单位的需求，宣讲

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编写普法材料，引导不同普法对象

在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实践中自觉学习，提升法治素养。 

完成时间：新《测绘法》颁布后，持续宣传。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组织协调普法讲师团的宣讲活动，

负责组织编写测绘地理信息普法材料。各省级测绘地理信息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落实好本地的普法宣讲活动。 

17、设计制作发放新《测绘法》宣传画和宣传产品 

组织相关单位设计新《测绘法》宣传画并发放，进行普

法宣传。围绕新《测绘法》贯彻实施，面向与国家局工作联

系密切的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队测绘主管部门，面向各省级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区分不同对象，组织设计制作和发

放兼具测绘与法治元素和实用性的宣传产品。 

时间安排：新《测绘法》颁布后两个月内。 

职责分工：法规司负责联系相关单位，提出产品设计思

路，审定产品样式。相关单位负责产品具体制作和发放。 

（四）贯彻实施 



18、开展新《测绘法》学习宣传贯彻督导检查 

国家局适时对相关地方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开

展新《测绘法》学习宣传贯彻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完成时间：11－12 月。 

职责分工：法规司会同有关司室负责组织实施。 

19、开展新《测绘法》学习宣传贯彻情况评估考核 

国家局对全国各地开展新《测绘法》学习宣传贯彻情况

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纳入全国省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2017 年度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绩效考核。 

时间安排：12 月底前。 

职责分工：人事司负责组织实施，相关司室协助。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密切配合。新《测绘法》是测绘地理

信息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学习宣传贯彻好新《测绘法》，

对于增强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法治

意识，促进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学

习宣传贯彻新《测绘法》各项工作。 

（二）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

针对本方案确定的各项具体任务，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工作

计划，创新方式方法，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策划，周密部署，

把方案确定的各项任务做细做实做出成效。 

（三）把握节奏，确保实效。新《测绘法》的学习宣传



贯彻工作时效性强，工作安排紧凑，各单位按照方案确定的

时间要求开展工作，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新《测绘法》的高潮，

确保学习到位、宣传到位、贯彻到位，为全面推进测绘地理

信息法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